
 

「弘揚中華文化，南粵風采滙聚」香港青少年粵曲比賽  

1 
 

比賽章程 

初賽： 

參賽者自行錄影及上傳影片，並在限期時間內（12 月 2 日 23：59 分前，超過限期時

間，不受處理）透過 Google Form 提交報名表格、曲譜及影片連結作初選。參賽者需

準備一首自選曲目（節錄約 6 分鐘，2 人以上對唱約 8 分鐘）並必須包括梆子或二簧類

於粵曲的重要部分，大會將邀請專業評審，選出優秀者進入複賽，結果將於 12 月 12

日前公佈，同時，入圍者將收到電子複賽確認通知書。 

 

複賽： 

複賽日期為 12 月 20 日，參賽組別經由初選評審進入複賽階段。各組別將透過抽籤決

定出場順序及上臺表演，並自備曲譜 10 份，完結後經專業評審團進行評審，晉級進入

決賽。結果將於現場公佈，出綫者將即時頒發決賽通知書，其餘組別則獲頒發參與嘉

許狀以示鼓勵。 

 

決賽： 

決賽日期為 2026 年 1 月 31 日。參賽者需親臨決賽場地比賽，各組別將透過抽籤決定

出場順序及上臺表演，並自備曲譜 10 份，完結後經專業評審團進行評審，結果將於現

場公佈。決賽當日會邀請 5 位重量級評審，亦會邀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務司司長陳國

基、立法會議員、區議會議員等作為主禮嘉賓。 

 

培訓交流（廣州培訓交流團）： 

青苗組及新星組的得獎者及優秀參賽者將有機會獲大會邀請參加廣州培訓交流三天團

(日期待定)。這場集學習、參觀、互動於一體的培訓交流活動，讓參賽者深度理解粵曲

文化內核；在沉浸式互動中，他們既能領悟粵曲表演技巧，也能清晰認知粵曲文化在

青年一代中傳承的重要意義，最終有效提升文化自信，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與

發展注入新動力。 

 

 

*參賽曲目及曲譜一經提交，不得更改；初賽、複賽、決賽必須使用同一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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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標準：  

參賽者可自行選擇背譜或自行決定演繹方式。評判團將以參賽者唱曲的拍子、音準、

音色、行腔、吐字、感情處理、演唱技巧及台風等各方面表現作出評分。比賽結果以

評判團最終決定為準，參賽者不得異議。 

 

獎項： 

青苗組、新星組獎項，各設有： 

冠    軍 —— 超市禮券 $1,000、獎盃及獎狀 

亞    軍 —— 超市禮券 $800、獎盃及獎狀 

季    軍 —— 超市禮券 $500、獎盃及獎狀 

優異獎 —— 獎盃及獎狀 (2 名) 

 

報名費用： 

全免，報名即可自動成爲本年度「工聯會工人俱樂部部員」及「香港廣州社團總會會

員」。 

 

 

報名方法：  

一律網上報名及遞交 

 掃描報名二維碼 

 直接登入報名連結  https://forms.gle/dR1YynjVUPD42aZR9 

 

詳 情： 

工人俱樂部網頁 > 最新活動 https://www.hkftuwc.org 

 

查    詢： 

電話：2710 5840 馮小姐 

Whatsapp：84379170 (只限文字訊息) 

電郵：MFeng@ftu.org.hk 

 

  

https://www.hkftuw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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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則： 

1. 參賽者以首次遞交之表格/資料作準，報名申請一經提交，其報名費在任何情

況下均不設退款，參賽名額亦不得轉讓。遞交報名表後，若有任何事項需作

更改，經大會同意後，將每次收取行政費用＄100 元正； 

2. 參賽者須以正楷填寫報名表，所有資料必須全部填寫（如有資料遺漏或失實，

該報名資格則作廢，已繳交之費用概不發還）； 

3. 參賽者須同意大會將其姓名及照片刊登於大會場刊、報章、海報及網頁等用

作宣傳此項活動； 

4. 大會有權對比賽及活動期間進行錄影及拍攝，並擁有所有拍攝照片、錄影及

參加者肖像之版權，可用於宣傳等用途； 

5. 大會有權取消不依時或不合作的參賽者資格或獎項； 

6. 大會有權修改章程，並擁有對本章程的最終解釋權，而無需另行通知，如有

任何爭議，大會保留最終決定權。 


